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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周刊
健身前热身活动很重要。

”
涉老维权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法官提醒：

老人维权要合法，更要有理有据

案例2：确立“身后事”，不能侵害老伴权益

案例3：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案例1：入住养老院需要明确约定

□程磊 张昭 记者 马冰璐

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12
亿，逾8800万户家庭有65岁
以上老人。而随着老龄人口
的逐年上升，涉老维权案件数
量也逐年增加。近日，市场星
报、安徽财经网记者通过对合
肥多家法院审理的涉老维权
典型案件进行简单梳理发现，
老人维权案件多集中在养老
问题、遗嘱确立、婚姻情感纠
纷、消费维权纠纷等方面。针
对老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法官提醒：老人维权，
要合法，更要有理有据。

2015 年初，73 岁的王大爷（化名）在合肥某超市购物时，发现商品“阿胶
枣”漏标价格，遂询问员工汪某，但汪某未给予积极回应，王大爷遂动手拉拽
其衣服，两人发生矛盾。

事后，王大爷认为汪某辱骂自己“老不要脸的”，涉嫌侮辱诽谤其人格，强
烈要求超市负责人进行处理。超市负责人了解情况后遂安排汪某进行解释
和道歉，但王大爷却对解释表示不满，拒绝接受道歉。

后经工商部门和消协处理，由超市派人当面表示歉意，但王大爷仍表示
拒绝，认为这样的道歉不够真诚。随后，他诉至法院，要求超市给予书面道
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元。

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经调查王大爷确实被汪某骂了一句，但王大爷
采取拉拽衣服、扔砸商品等不当行为也存在一定过错。事后，超市安排汪某
和专人分别向王大爷道歉，有效消除了骂人事件造成的不良影响。王大爷并
未受到实质性的名誉权损害，遂依法驳回了王大爷的诉请。

法官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 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

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

人的名誉。”一旦发生侵权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0条和

第134条的规定，可以责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但需要注意的是，当事人在起诉名誉权官司时，需要能够证明对

方的行为影响社会公众对自己的评价。如果受害人感受到不公正的社会压

力，或心理产生负担、精神上受到折磨、心理上遭受创伤只是主观感受，那么

就不构成名誉权的侵害。

去年初，年近七旬的胡大爷（化名）将自己入住的养老院诉至法院，理由
是由于养老院方面护理不周，导致自己摔伤，要求养老院承担医疗费等相关
费用2万余元。

原来，由于胡大爷的子女忙于工作，没时间陪护他，遂在他的要求下安排
他以全托方式入住合肥市某老年公寓。 谁知，胡大爷刚入住不到一个月，他
的子女便接到养老院通知称，胡大爷摔伤了。

据胡大爷诉称，事发时，他想下床如厕，在数次呼唤护工未果的情况下只
得独自起床，不慎滑倒摔伤。因此，他认为养老院未能尽到安全护理义务。

对此，养老院方面辩称其已尽责，胡大爷不慎摔倒与养老院及其工作人
员无关，且事发后，养老院及时将其送医并通知他的子女。

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胡大爷和养老院签订了入住协议，并缴纳了床
位费和护理区保证金，形成了事实合同关系，养老院作为社会公共机构，对入
住老人的日常生活情况有进行了解和照顾的责任和义务，应采取妥善方式避
免老人发生意外。故依法支持了胡大爷的诉请。

法官提醒：老人或家属一定要和养老院签订正式书面合同，且对养老院

应履行何种程度的看护义务要有明确约定，不能只达成口头协议。如此一

来，老人一旦出了意外或受到伤害，双方便有明确责任划分，有利于老人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今年 60 岁的张老太（化名）与丈夫生育了二子一女。2012 年，张老太的
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两套房屋和5万余元存款，并留下遗嘱称，家产由子女平
分。

之后，张老太在子女家轮流居住，由他们共同赡养。2014年，张老太因和
子女发生矛盾，产生了独自居住的想法。此后，她又听说，丈夫的钱有她一
半，遂一纸诉状将子女诉至法院，要求他们返还遗产中属于自己的份额。

庭审中，对于张老太的诉请，她的子女满怀委屈和不满，他们认为自己一
直尽心尽力地照顾她，并未亏待她，反而是性格要强的张老太经常抱怨，自己
没有家了，只能在子女家漂着。

法官经审理后认为，张老太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但不利于老人晚年生
活和家庭和谐，遂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中，张老太表示，自己起诉子女的
初衷并不是想要钱，只是希望子女能多陪自己聊聊天，尽到“精神赡养”义
务。最终，经调解，张老太的子女诚恳地表示，自己确实未能照顾到母亲的情
绪，并表示将多陪伴她，尽到“精神赡养”义务。随后，张老太撤诉。

法官提醒：本案中，虽然双方最终握手言和，但张老太的丈夫在书写遗嘱

时却侵犯了她的权益。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

的财产一半分出来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故张老太丈夫的

遗产只有一套房屋及2.5万余元存款，对于张老太所拥有的另外一半夫妻共同

财产，他无权予以处分。

2006 年，57 岁的吴阿姨（化名）在跳广场舞时与同龄人孙大爷（化名）相
识，相谈甚欢的两人得知对方均为丧偶单身后，萌生了在一起的念头。但由
于种种顾虑，两人没有进行结婚登记便同居了。

对此，两人的子女在劝解无果的情况下只得接受了他们的选择。2014年
7月，孙大爷因病去世后，吴阿姨及其子女认为，吴阿姨应当拥有进行遗产继
承的权利，故强行侵占了两人同居期间所居住的属于孙大爷的房屋。孙大爷
的子女们在数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将吴阿姨诉至法院，要求其返还所侵占
的房屋。

庭审中，孙大爷的子女认为，他们对孙大爷的遗产拥有继承权。但吴阿
姨认为自己虽然没有和孙大爷领证，但一起共同生活了8年，形成了事实婚姻
关系，故自己也应当拥有继承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吴阿姨和孙大爷之间不属于事实婚姻关系，而是同
居关系。故依法支持了孙大爷子女的诉请，判令吴阿姨返还所占房屋所有
权。

法官提醒：我国《婚姻法》规定，在1994年2月1日后，男女双方已经符合

结婚实质要件，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同居关系处理。法院遂依法认定吴阿

姨与孙大爷之间不存在“婚姻关系”，属于同居关系，不享有继承遗产的权利。

案例4：维权索赔要有法可依


